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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護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就緊急救護車及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表

現指標提出的關注。 

 

 

緊急救護車是否足夠及其老化問題  
 

2.  在審核 2008-2009年度開支預算的過程中，部分議員對救護車

不足及救護車老化的問題表示關注。他們詢問消防處計劃在 2008-2009 
年度增購多少部救護車，以及將會根據何種準則把新增救護車分配予

各區。  
 

3.  根據政府當局的答覆及消防處 2007年工作回顧所提供的資

料，現時有 241輛救護車在市區行駛，平均車齡為 7.65年。在 2008-2009 
年度，消防處會更換救護車車隊中車齡最長的 35輛救護車，新購車輛

預計將於 2008年年底前陸續投入服務。此外，消防處已預留款項更換

88輛現役救護車。  
 

4.  在 2008年 5月 2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劉江華議員就緊急救護車

及緊急救護服務是否足夠提出一項質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回覆

載於附錄 I。  
 

5.  消防處處長在 2008年 7月 29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現時

有 64輛緊急救護車的車齡達 10年以上，佔緊急救護車車隊的 26%。為加

強由機電工程署對車齡較高緊急救護車進行的維修保養，當局會考慮

在新救護車投入服務之前，把進行驗車的維修保養期由每 4個月一次縮

短至每 3個月一次。  
 



6.  在 2008年 10月 2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黃定光議員就政府為改

善緊急救護車的可靠程度而採取的措施，以及政府當局的緊急救護車

更換計劃提出一項質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回覆載於附錄 II。  
 

 

緊急救護服務的服務表現指標  
 

7.  當局在 1986年就本港提供的救護服務進行一項顧問研究。該

項研究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救護車必須在 95%緊急召喚中，達到在

10分鐘行車時間內抵達現場的目標。該項建議於 1987年獲得前行政局

通過，並由那時開始一直被用作發展緊急救護服務的基礎。  
 
8.  行政會議在 1998年 9月進一步通過一項建議，讓消防處採取 12
分鐘召達時間作為其服務表現目標，以取代 10分鐘行車時間的目標。

由 1998年 11月 1日開始，消防處致力在最少 92.5%緊急召喚中，按服務

表現承諾於 12分鐘內抵達召喚現場。該 12分鐘召達時間由兩分鐘調度

時間，以及 10分鐘行車時間組成。  
 
9.  議員一直對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時間表現感到關注。保安事

務委員會及 2000年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研究緊急救護車服務小組

委員會，曾先後在多次會議討論提供緊急救護服務的事宜。  
 
10.  根據政府當局在 2005年 6月提供的統計資料，在 2000至 2004年
的 5年間，緊急救護服務的召喚次數由 459 658次增至 536 359次，增幅

為 16.7%(或平均每年增長率約 3.9%)，較本港同期的人口增幅 2.7%為

高。 2000至 2004年的緊急救護服務召達時間表現如下  ⎯⎯  
 

年份  
 

召達時間表現  

2000 92.7% 
 

2001 91.8% 
 

2002 91.8% 
 

2003 93.2% 
 

2004 91.1% 
 
議員注意到上述召達時間表現與消防處的服務表現承諾出現差距，並

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了何種措施，應付對緊急救護服務日益殷切的需求

及改善召達時間表現。  
 
11.  政府當局表示，為了改善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時間及加強服

務覆蓋範圍，消防處採取了一系列改善措施。此等措施包括引入第三

代調派系統，提高消防處調配消防及救護資源以執行滅火及救援行動

的能力；在 17個救護站實施中更制度，以集中救護車資源應付晚間繁

忙時段的需要；以及成立一支急切召喚專責車隊，以協助撥出更多資



源應付緊急救護服務的召喚。急切召喚專責車隊由 12輛有兩名隊員當

值的救護車組成，以取代慣常由 3名隊員當值的救護車，並專責將情況

危殆的病人從一間醫院或醫療機構轉送到另一間醫院或醫療機構，以

便接受緊急治療或檢查。在實施上述改善措施後，召達時間表現已有

所改善，而消防處的整體服務已能在 2007年達到其服務表現承諾水平。 
 
 
相關文件 

 
12.  可於立法會網站閱覽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0月 23日  
 



 

立法會十二題：消防處緊急救護服務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李少光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劉
江華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消防處的緊急救護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五年，在提供上述服務的救護車中，損毀、更換及新購的車
輛數目各有多少，並按消防處救護總區各分區列出分項數字，以及各分區
在同期接獲的緊急救護服務召喚次數； 
 
（二） 過去五年，除了涉及鄉郊偏遠地區事故的特殊個案外，每年救護
車未能在接獲緊急救護召喚後１２分鐘內抵達事故現場的個案數目，在哪
些地區出現該等個案的比例較高及原因為何，以及該情況是否與救護車數
目不足有關； 
 
（三） 過去五年，救護車提供跨區緊急救護服務的次數；及 
 
（四） 當局有否根據上述數字檢討現時的緊急救護服務是否足夠？ 
 
答覆： 
 
主席女士： 
 
（一） 過去五年，救護車的損毀、更換及新購數字，現按救護分區詳列
如下： 
 
救護車損毀數字（輛） 
────────── 
年份  香港  九龍  新界   新界 
    分區  分區 （東／西） （南） 
            分區   分區 
──  ──  ──  ───  ── 
2003      -      -        -        - 
 
2004      2      -        1        - 
 
2005      1      -        1        -  
 
2006      -      1        -        - 
 
2007      1      1        2        1 
─────────────────── 
總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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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換救護車的數目（輛） 
─────────── 
年份  香港  九龍  新界   新界 
    分區  分區 （東／西） （南） 
            分區   分區 
──  ──  ──  ───  ── 
2003      -      -        -        -  
 
2004      9      9        6        8  
 
2005      2      -        6        4  
 
2006      -      -        -        -   
 
2007      -      -        -        - 
─────────────────── 
總計：44 
 
 
額外購入的救護車數目（輛） 
───────────── 
年份  香港  九龍  新界   新界 
    分區  分區 （東／西） （南） 
            分區   分區 
──  ──  ──  ───  ── 
2003      -      -        -        - 
 
2004      1      3        -        3 
 
2005      -      3        -        1 
 
2006      -      -        -        - 
 
2007      -      -        -        - 
─────────────────── 
總計：11  
 
註：由於消防處會因應救護服務的實際需求，靈活調派救護車到不同地區
的救護站駐守，因此以上的分區數字只表示有關救護車於損毀、更換或初
購入時所屬救護站的地區，並不代表那些救護車現時所屬救護站的地區。 
 
  過去五年的緊急救護召喚數字按召喚地址所屬區域詳列如下： 
 
緊急救護召喚數字（宗） 
─────────── 
年份   香港   九龍   新界   總計 
──   ──   ──   ──   ── 
2003    95,058  185,709    197,342  47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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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03,590  209,715    223,054  536,359  
 
2005    105,579  214,629    229,658  549,866  
 
2006    103,248  211,780    224,875  539,903  
 
2007    109,208  223,837    240,612  573,657 
 
註：消防處沒有另行就新界（東／西）分區及新界（南）分區統計分項數
字。 
 
 
（二） 消防處承諾，救護車輛能就百分之九十二點五的緊急救護召喚，
於處方接到召喚後１２分鐘內抵達現場街道的地址。過去五年，只有少數
緊急救護召喚的召達時間未能達到目標承諾的１２分鐘。詳細數字如下： 
 
召達時間超過１２分鐘的緊急救護召喚數字（宗） 
────────────────────── 
年份   香港   九龍   新界   總計 
──   ──   ──   ──   ── 
2003      4,634    12,547    14,393    31,574 
        （4.87%） （6.76%） （7.29%） （6.60%）  
 
2004      6,057    19,494    21,155    46,706 
        （5.85%） （9.30%） （9.48%） （8.71%） 
 
2005      7,605    20,507    28,893    57,005 
       （7.20%） （9.55%） （12.58%）（10.37%）  
 
2006      5,648    12,613    19,861    38,122 
        （5.47%） （5.96%） （8.83%） （7.06%） 
 
2007      6,646    13,763    19,988    40,397 
      （ 6.09%） （6.15%） （8.31%） （7.04%）  
 
註：括弧內為佔有關地區緊急救護召喚總數的比率 
 
  召達時間會受很多因素影響，當中包括行車路程、交通及天氣情況
等。根據記錄顯示，一般來說，新界區超過１２分鐘召達時間的比率相對
其他區域略高，消防處相信主要原因是由於新界區地域範圍較廣，行車路
程所需時間略長。 
 
（三） 為了向傷病者提供適時的緊急救護服務，消防處現時的調派系統
會自動尋索並指派可於最短時間內到達現場的救護車輛處理有關召喚，不
會受消防分區或救護站的區域限制。因此，救護車輛會因運作需要而被安
排往全港各區服務。事實上，調派系統在作出指派時，主要考慮各救護車
輛即時的位置和趕往召喚現場街道地址所需的時間。消防處會按實際需
要，靈活調配各區的救護車資源，有需要時，會調派救護車往其他消防局
或救護站候命，從而加強整體救護服務的成效和改善緊急救護服務的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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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由於救護車輛的行動區域並非以所屬救護站地區為基礎，消防處沒
有分項統計跨區調派的數字。 
 
（四） 在二○○七年，消防處的整體服務已達至服務承諾水平，有稍高
於百分之九十二點五的緊急救護召喚，救護車輛可於１２分鐘內抵達召喚
現場。儘管如此，我們會努力不懈，繼續密切留意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
除靈活有效地運用現有設備及人手外，在有需要時，會按需要考慮增撥資
源。 

完 
 
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８時４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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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四題：更換救護車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李少光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黃
定光議員的提問的答覆： 
 
問題： 
 
  據報，過去數月有多宗救護車出勤期間發生故障的事故，使公眾關注
這情況有否延誤緊急救護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本年一月至今有多少宗救護車出勤期間發生故障的事故，該數字
與過去三年每年的平均數字如何比較，以及該等事故的起因是甚麼； 
 
（二） 鑑於下月及明年分別會有３５及８８輛新救護車投入服務，有關
的開支是多少、決定更換救護車優先次序的因素是甚麼，以及會不會優先
更換車齡較高及主要服務人口較多和面積較大地區的救護車；及 
 
（三） 在連續發生救護車故障事件後，機電工程署於本年七至八月內為
所有救護車進行快速檢查的結果是甚麼；政府當局會不會增加檢查救護車
的頻率，以及制訂長遠的救護車更換計劃？ 
 
答覆： 
 
主席： 
 
（一） 由今年一月至九月，消防處共有６８０宗救護車因機件故障而需
要進行維修的個案，這些數字包括救護車在出勤期間以及候命時的故障宗
數，平均每月７６宗。這些數字與過去三年，即二○○五年至二○○七年
的紀錄相若。 
 
  在二○○五年一至九月期間，總共有８１４宗維修個案，平均每月９
０宗；二○○六年同期有７１１宗，平均每月７９宗；二○○七年同期有
７６０宗，平均每月８５宗。 
 
  一般而言，救護車在夏季，即是七月到九月期間發生故障的次數會較
多。以二○○五年至二○○七年的數字為例，夏季的故障個案平均每月有
１０８宗，較其他月份的平均宗數多出約四成。救護車在夏季的故障數字
較高，相信起因為酷熱及潮濕的天氣引致救護車冷氣機較易損壞、電池耗
損、引擎皮帶損壞等，當然亦有部分車輛老化的問題等。 
 
（二） 一直以來，當局都是按需要更換救護車。議員提到的共１２３輛
救護車，年前已獲得撥款，涉及的開支約為港幣一億四千七百多萬元。除
此以外，政府在今年的資源分配工作，亦已向消防處進一步撥款，分期購
置共７３輛救護車，涉及的開支約為港幣九千七百多萬元。換言之，政府
已撥款約港幣二億四千萬元，分批更換共１９６輛車齡較高的救護車，其
中１００輛會於二○○九年年底前投入服務，餘下的９６輛亦將於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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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上半年送運。當全數１９６輛救護車陸續投入服務後，消防處的新救
護車隊，將有八成車齡在兩年或以下，而車隊的平均車齡亦將會由現時的
８．４年下降到１．７年。 
 
  消防處更換救護車的安排，會以車輛的車齡、維修紀錄及行車哩數作
為主要的準則。到二○一○年年中車隊更換大致完成後，有近八成救護車
將被新車取代，到時全港所有救護區域，均可獲得裨益。 
 
（三） 在七月二十四日開始到七月三十日期間，機電工程署為消防處的
救護車隊，即共約２５０部車輛進行了快速檢查。該署亦在快速檢查時為
有需要的車輛立即更換了引擎皮帶、電池或冷氣零件。至於預防性的維修
方面，機電工程署亦已由本年九月十六日開始，將救護車的例行檢查，由
原來的每年三次增加至每年四次。隨大量全新救護車投入服務，例行檢
查次數增加，再加上消防處的同事亦會更緊密監察救護車的使用和維修情
況，長遠而言，當局有信心可以提升救護車的服務可靠性，從而確保緊急
救護服務的質素。 

完 
 
２００８年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２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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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緊急救護服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文件編號  
 

1998年10月13日  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751/98-99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緊急救護車
服務的表現指標 "的文件 (立法會
CB(2)382/98-99(03)號文件 ) 
 

2000年1月28日  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325/99-00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檢討緊急救
護車服務的召達時間和服務目標 "
的文件 (立法會 CB(2)830/99-00(04)
號文件 ) 
 

2000年4月6日  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817/99-00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更換消防處
的通訊及調派系統 "的文件 (立法會
CB(2)1554/99-00(04)號文件 ) 
 

2000年 5月 4日  研究緊急救護車

服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941/99-00
號文件 ) 
 

2000年 5月 23日  研究緊急救護車
服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2)114/00-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研究緊急救
護車服務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提 供 資 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545/99-00(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緊急救護服
務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2)1452/99-
00(02)號文件 ) 
 

－  研究緊急救護車

服務小組委員會

報告 (立法會C B ( 2 ) 2 2 7 0 / 9 9 - 0 0號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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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文件編號  
 

2005年6月7日  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 B ( 2 ) 2 5 2 0 / 0 4 - 0 5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所提交 "有關提供緊急救
護服務事宜 "的文件 (立法會 CB(2)
1740/04-05(05)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所擬備有關緊急救護

服 務 的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1725/04-05(01)號文件 ) 
 

2008年 4月 1日  財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議員初步問題的書面答

覆 (答覆編號 SB005、SB064、SB065
及 SB068) 
 

2008年 5月 21日  立法會  劉江華議員就緊急救護服務提出的

質詢 (第 12項質詢 ) 
 

2008年 10月 22日 立法會  黃定光議員就緊急救護服務提出的

質詢 (第 4項質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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